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浙商证券作为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对 2022 年

年度报告事前审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定期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商创投”、“公司”）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1、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内容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所述，2022 年期末浙商创投公司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中，向杭州凝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5 家企业

合计投资 72,460.26 万元，浙商创投公司 2022 年度对该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确

认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为 29,303.94 万元，2022 年期末账面

价值为 43,156.32 万元。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等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的准确性，因此无法确定该等投资账面价值是否恰

当。 

2、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

留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



见：（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

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

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发表保留意见所涉事项中管理层的

估计是否合理作出判断，因而无法确定该事项对浙商创投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可能产生的影响金额。我们认为，如果管理层上述估计存在偏差，对财务

报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仅限于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产

生影响，且该等错报不会导致浙商创投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因此不具有广

泛性。根据审计准则的规定，我们就该等事项发表了保留意见。 

3、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的影响详见本说

明 2。考虑影响金额后 2022 年度浙商创投公司盈亏性质并未发生变化。 

4、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属于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的情形。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公司被出具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未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

规范性的规定。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未来的治理及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3〕

4254 号）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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